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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主播有多少真学生？
假冒学生直播乱象调查

夫妻离婚，百万粉丝号怎么分？
虚拟财产分割走上法庭

“有人假冒我们学校的学生进行
直播。”就读于河北某高校的王佳（化
名）近期在刷短视频、直播时，发现一
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主播明明不是大
学生，却冒充大学生身份。该主播在
直播页面标注地点为王佳所在学校，
而当他询问主播与学校相关问题时，
对方均回答不出来。

记者注意到，一些人打着“大学
生”等标签进行直播引流带货的现象
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为求流量打擦边
球进行低俗直播。多名受访专家指
出，如果不是大学生，却利用大学生的
身份进行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和欺诈。

为引流，打造大学生人设

王佳在课余时间经常刷直播或

短视频。他注意到，在社交平台发
视频时可以在左下角标注自己的学
校名称。有一天，王佳刷到一个标
注地点为他所在学校的主播。出于
好奇，他连续几天观看了对方直播，
却发现对方常常跳一些擦边的舞
蹈，且跳舞的尺度越来越大，甚至穿
着裸露、时不时做出一些性感大胆
的动作。

王佳惊呆了，他赶紧查看该主播
以前发布的所有短视频，发现没有任
何与他学校相关的元素，询问周边同
学也没有人认识她。在一次直播中，
王佳通过刷礼物获得连麦机会，他趁
机问了主播几个关于学校的基本问
题，结果对方都答不出来。

“这名主播到底是不是我们学

校的学生？如果不是为啥要标注我
们学校学生的标签呢？这样会给我
们学校的口碑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啊！”王佳质疑道。

来自广东珠海某高校的胡明
（化名）也有类似的疑惑。几天前，
他点进一个直播间，女主播对着镜
头正在化妆，背景看起来很像学生
寝室。女主播一边化妆一边说自己
下午还有一节课，4点就得去上课。
可到了4点，胡明发现这名女主播
还在直播，便再次进入直播间，听到
女主播说：“下午不想去上课了，有
没有人想一起打游戏，陪打游戏兼
职赚钱。”

胡明对此十分诧异，因为当天
下午学校有一场活动，要求所有师
生必须参加，可这名主播竟然说自
己要上课，不想上课了又去打游
戏。随后几天，胡明每天都能看见

这名女主播在固定时间开直播。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直

播间在标题区打着“大学生直播”
“女大学生直播”，但主播并不一定
是学生。一位从事直播运营工作的
人士透露，部分直播账号明面上是
个人运作，实则背后都有公司。“女
大学生”“大学生”只是个标签，都是
用来包装主播增加人气的，有人气
才能有更多礼物和收益。“现实中，
有不少非大学生打着大学生的旗号
去做直播赚钱。”

假冒身份涉嫌诈骗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发生过

多起社会人士冒充“女大学生”“大
学生”做直播行骗的案事件。去年，
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通过
侦查研判，抓获一名冒充“女大学
生”进行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追

缴赃款460余万元。
受害人张先生喜欢刷短视频，

关注了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
并加入其粉丝群。在聊天中，张先
生认识了粉丝群群主李某。李某称
自己正在北京读大学。张先生见视
频中的女孩长相清秀，渐生好感，有
意和对方发展男女朋友关系，于是
在粉丝群中和对方频繁互动，最终
添加了好友。张先生通过李某先后
认识其“闺蜜”9人。之后，李某及
其“闺蜜”相继以父母住院、自己生
病、借“校园贷”需要还钱等各种理
由找张先生借钱。起初张先生对李
某及其“闺蜜”的身份深信不疑，无
论对方借多少钱都会毫不犹豫地给
她们。但渐渐地，张先生发现对方
毫无节制，钱越借越多，怀疑自己遇
到了诈骗团伙，便到派出所报警。
警方调查发现，10名“女大学生”均
为一男子假扮。

主播在直播中提前告知观众自
己的身份或直播内容的前置性标签
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这些标签必
须真实，不能带有欺骗性质。北京
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指出，
如果涉事者故意以虚假身份，特别
是冒充学生身份，并因此导致粉丝
基于这种身份认知而对其进行直播
打赏，那么粉丝完全有理由以受到
欺诈为由，要求撤销相关交易并追
回打赏金额。

添加标签，平台应加强审核
不是学生，能否以学生身份开

直播？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朱杰说，根据《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

商直播管理的通知》，网络秀场直播
平台要对直播间节目内容和对应主
播实行标签分类管理，按“音乐”“舞
蹈”“唱歌”“健身”“游戏”“旅游”“美
食”“生活服务”等进行分类标注。
各秀场直播间均须在直播页面标注
节目类别和直播间号码。主播改变
直播间节目类别，须经网站审核，未
通过审核不得擅自变更。因此，标
签的使用，不能根据主播意愿随意
进行修改，而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及
平台规则进行统一管理。

“主播在添加直播标签时，要确
保自己设置的标签与直播的内容紧
密相关，不能为了流量进行虚假标
注；同时，还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及
平台规则。”朱杰说。

去年12月12日，中央网信办发
布关于开展“清朗·整治短视频信息
内容导向不良问题”专项行动的通
知，其中提到，刻意展示带有性暗示
或性挑逗的动作，发布“软色情”“擦
边”“泛黄”内容；利用大学生名义制
作传播“软色情”信息，进行低俗营
销的“色情擦边”行为将被整治。

对于此类非学生身份的主播冒
充学生进行直播的现象，朱杰认为，
这不仅反映了当前网络直播环境存
在一定的畸形，还暴露了一些平台
管理的问题。朱杰建议，平台应加
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和管理，严格
把关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合规性，
对违法违规的标签可以予以关闭直
播间、封禁账号等处罚。观众要提
升对于直播内容的辨别能力，不盲
目追捧标签化的直播，而是关注真
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内容。

据法治日报

近年来虚拟财产继承问题及引发
的纠纷也日渐引人关注。在此类问题
中，不只是虚拟财产的归属，其价值如
何评估，也是棘手的问题。以自媒体
账号为例，其经济价值多取决于运
营情况和市场行情，目前尚缺乏统
一的虚拟财产价值认定标准。

婚姻破裂，百万粉丝短视频账
号如何分割，夫妻二人对簿公堂；90
后百万粉丝博主主动订立遗嘱，如
果自己不幸离世，账号交由朋友运
营，名下虚拟资产继承给父母……
记者注意到，近段时间，涉及虚拟财
产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引发关注。

虚拟财产分割走上法庭
此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曾披

露过一桩虚拟财产分割案。5年前，
陈某与谢某登记结婚。婚前，陈某便
运营着自己的快手账号。婚后不久，
陈某又注册了同名抖音账号，粉丝量
迅速增长到300多万，运营短视频账
号成为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后来，陈某与谢某因家庭琐事
发生纠纷，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于
300多万粉丝的抖音账号、10多万
粉丝的快手账号归属问题，产生争
议。谢某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包括
短视频账号在内的财产。而陈某觉
得，两个账号一直由他负责策划、运
营，谢某从未参与，所以是属于自己
的个人财产。

负责审理此案的苏州市虎丘区
人民法院认为，两个短视频账号粉丝
已经达到一定数量，能够获得广告收
入、平台流量收入等，从而带来可观

的经济收益，具有财产属性。但抖音
账号是婚后注册，快手账号的粉丝也
是婚后积累起来的，因此其中财产性
权利和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同时，法院还提出，基于两个短
视频账号的注册和运营都由陈某负
责，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故在财产
分割时，可以采取账号归陈某单独所
有，由陈某给予谢某一定经济补偿的
方式处理。经法院主持调解后，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法院据此作出调解
书：确认原告谢某与被告陈某离婚，
抖音、快手账号归属于被告陈某，陈
某另行支付谢某补偿款6.6万元。

今年3月，江苏高院发布“2023
年度江苏法院家事纠纷十大典型案
例”，上述案例被列入其中。江苏高
院表示，互联网时代，出现与实体财
产同样具有财产价值、形式多样的
虚拟财产，“涉虚拟财产分割的离婚
纠纷不断涌现，成为家事审判必须
明确裁判规则的问题”。

虚拟账号继承写进遗嘱
除了“婚姻破裂后，虚拟财产该

如何分割”，最近几年，“虚拟账号的
继承”相关话题也开始慢慢走进公
众视野。“你是不是想继承我的蚂蚁
花呗”，这句一直流传于网络的热
梗，似乎正在“照进现实”。

法学专业毕业生谢家炜此前曾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期间，一名
90后妈妈在谢家炜等人的公证下订
立遗嘱，让孩子继承自己的游戏账
号，这让他感觉“很震撼”。

刘千是中华遗嘱库资深咨询顾
问，工作已近 5年时间。他明显感
受到，最近几年，前来立遗嘱的 90

后、00后逐渐增多，特别是在95后
所立遗嘱内容中，频繁涉及虚拟账
号。曾有一名将虚拟账号写进遗嘱
的年轻人对刘千说：“您别笑话我，
我现在没什么钱，网络账号对我来
说就是比较宝贵的东西。”

2023年年初，一名拥有 130多
万粉丝的90后网络科普博主，前往
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刘千介绍，
这一科普账号是“呕心沥血的成果，
运营了10多年”。因此，这名博主
计划，如果自己不幸离世，账号交由
朋友运营，名下资产继承给父母。
后来，这一案例被中华遗嘱库选定
为当年的“十大典型案例”，经媒体
报道后，引发大量讨论。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刘炼箴
律师，5年前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
便开始关注虚拟财产保护。在他看
来，当代年轻人是使用网络应用和
服务的主力军，而网络催生的部分
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价值。有些人
希望可以由自己的家人或朋友继
承，“这是人性使然”。

难在账号归属和价值评估
中华遗嘱库家办部联合创始

人、前民商事法官张大龙坦言，前述
130 多万粉丝的网络科普博主，在
账号的继承上也会面临同样的问
题。“除非得到平台的同意，否则账
号交由朋友运营，其实是存在较大
障碍的。”他还解释说，如果用户都
产生账号继承问题，网络平台的运
营维护成本就会随之增加。平台通
常会以保护用户隐私为由，拒绝对
于账号的继承要求。

为了明确逝者账号的处理方

式，近年来，多个网络平台陆续出台
规定。比如微博会对逝者账号设置
保护状态，此后该账号将不能登录、
发布或删除内容、不能更改状态。B
站则是开发了纪念账号功能，家属
可以将逝者账号申请为纪念账号，
申请成功后账号会被冻结，任何人
无法登录。

也就是说，常见的虚拟账号都
依赖于网络平台所提供的服务，用
户在使用之前，需要同意相关用户
协议和平台规则，其中通常会对虚
拟账号的继承予以限制。虽然这种

“网络平台提前拟定，且未与用户协
商”的条款，严格意义上属于“格式
条款”，但刘炼箴律师也解释，“在网
络平台已对限制虚拟账号继承的格
式条款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且该
格式条款不存在其他效力瑕疵的情
况下，继承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名
下虚拟账号的请求难以得到司法支
持，只能与网络平台进行协商”。

和虚拟账号继承一样，在离婚
夫妻的虚拟财产分割纠纷中，确定
账号归属也存在一定难度。

账号归属之外，虚拟财产的价
值如何评估，也是当下比较棘手的
问题。江苏高院表示，“由于自媒体
账号的经济价值，多取决于运营情
况和市场行情，目前尚缺乏统一的
虚拟财产价值认定标准。”“对于要
求分割的虚拟财产，一般先由当事
双方协商其价值；协商不成的，法院
会采用双方竞价或者委托第三方鉴
定、评估的方式确定其价值。”

司法尚需更进一步
可以看到，不管是虚拟账号归

属的判定，还是虚拟财产价值的评
估，相关部门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寻找
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民法典第127条提到，“法律对
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北京市京师律师
事务所主任张凌霄认为，“这一条款
虽然只是原则性规定，但是明确了
虚拟财产的财产地位，为将来进一
步丰富虚拟财产的定义，以及制定
其他更为细致的法律法规，奠定了
法律基础和依据。”

“之所以这样一笔带过，主要是
考虑到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争议性，
以及篇章结构的限制。”刘炼箴律师
解释，立法者希望通过其他专门法
律，来具体构建数据与网络虚拟财
产保护的制度规范。“只是，目前出
台虚拟财产专门性立法的时机尚不
成熟，行政、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纠
纷时，还不存在明显‘无法可用’的
困境。”

正如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易琼
律师所说，“虚拟财产处理起来，困
难重重”。因此，她希望出台指导意
见或公开典型案例，作为参考。

对于虚拟账号的归属问题，张
凌霄律师建议，有关部门可以依托
法律法规，指导网络平台修改、完善
用户协议和平台规则，做到与法律
法规相匹配、相适应。针对虚拟财
产价值评估这一难题，他认为，有关
部门可以出台法律法规或行业规
范，设置虚拟财产的评估规范、标
准，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和支撑。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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